
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
城市管理和市场监管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天成管监管工商处字〔2019〕清吊2号

当事人：众联智慧（成都）科技有限公司等 1136家企业 (名

单详见附表)

依照省、市工商局关于开展“死户”企业专项清理工作的

要求，经局会议研究决定，我局于 2019年 4月 19日,对众联智

慧（成都）科技有限公司等 1136家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。

经查，众联智慧（成都）科技有限公司等 1136家有限公司

未在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(四川)”报送并公示 2017年

度的年度报告或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联系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

名录。我局要求以上公司补报未报年度的年度报告并到我局解

除经营异常名录，并及时向税务登记机关进行纳税申报。截至

2019年 5月 10日，上述企业仍未改正上述违法行为。

证据一：四川省智慧工商一体化综合应用系统导出

2016-2017年未年报企业部份名单（1136户），证明当事人未

正常年报。

证据二：街道、社区（村）出具的证明，证明当事人无正

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

证据三：到国地税务部门查询材料，证明当事人超过六个



月未交税。

证据四：天成管监管工商听告字〔2019〕清吊第 1号提示

公告，证明当事人在限期内未补报年报或办理注销登记。

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

百一十一条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

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

销营业执照”之规定。

2019年 4月 23日，我局在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官网向当

事人公告送达《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城市管理和市场监管局清

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提示公告》（天成管监管工商提字（2019）

第 04号）， 提示当事人限期办理补报年报或办理注销登记，

当事人在限期内未补报年报或办理注销登记。 2019年 5月 10

日，我局在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官网向当事人送达了《天府新

区成都管委会城市管理和市场监管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公告》

（天成管监管工商听告字〔2019〕清吊第 1号），告知当事人

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

享有陈述、申辩（和要求举行听证）的权利。

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、申辩，也未提出听证要求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“公司成

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 6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

续 6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七条“公司成立后无

正当理由超过 6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 6个



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。决定对当事

人作出如下处罚决定：

吊销众联智慧（成都）科技有限公司等 1136 家企业法人

或分支机构营业执照。

当事人应自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经营活动，依法

办理注销登记。

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

起 60日内向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成都市人民政府申请复

议；也可以在 6个月内依法直接向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

者提起行政诉讼的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城市管理和市场监管局

2019年 6月 13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 二 份， 一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。


